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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一、发行数量及价格 

1、发行数量：3,464,021 股 

2、发行价格：63.51 元/股 

3、募集资金总额：219,999,973.71 元 

4、募集资金净额：217,149,951.88 元 

二、本次发行股票预计上市时间 

新增股份将于限售期届满后的次一交易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

流通交易，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三、发行对象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对象共有 5 名，均以现金方式参与认购，全部发行对象认购的股票

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即本次发行的股票完成登记至相关方名下之日）起六个月

内不得转让。 

本次发行结束后，由于公司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原因增加的公司

股份，亦应遵守上述限售期安排。限售期届满后发行对象减持认购的本次发行的

股票须遵守中国证监会、上交所等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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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在本上市公告书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德科立/发行人/公司/上市

公司 
指 无锡市德科立光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发行 指 
无锡市德科立光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简易程序向特定

对象发行股票 

发行情况报告书 指 
无锡市德科立光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简易程序向特定

对象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 

《公司章程》 指 《无锡市德科立光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 

董事会 指 无锡市德科立光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股东大会 指 无锡市德科立光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定价基准日 指 本次发行的发行期首日 

保荐人（主承销商）/保荐

人/国泰君安 
指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人律师 指 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注册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 

《管理办法》 指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实施细则》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

则》 

《上市规则》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 

报告期 指 2020 年、2021 年、2022 年、及 2023 年 1-6 月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本上市公告书中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

入原因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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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上市公司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无锡市德科立光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Wuxi Taclink Optoelectronics Technology Co.,Ltd.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德科立 

股票代码 688205 

股份公司成立日期 2020 年 11 月 13 日 

注册资本 9,728.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桂桑 

注册地址 无锡市新区科技产业园 93 号-C 地块 

办公地址 无锡市新区科技产业园 93 号-C 地块 

电话 0510-85347006 

传真 0510-85347055 

邮政编码 214028 

网址 www.taclink.com 

电子信箱 info@taclink.com 

经营范围 

光电子产品、光纤放大器、光模块、子系统、光器件、高速光电

收发芯片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制造、销售；通讯、数据中心

系统集成及工程承包，并提供测试及技术咨询服务；自营和代理

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

品和技术除外）；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自有房屋

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二、本次新增股份发行情况 

（一）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票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 

（二）本次发行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2023 年 4 月 10 日，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

大会授权董事会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2023 年 5 月 29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发行预

案及其他发行相关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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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6 月 12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发行预

案的修订及其他发行相关事宜。 

2023 年 6 月 29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确认了本次发行竞价结

果并审议通过了根据发行结果修订的相关议案。 

2023 年 7 月 24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调整后的

本次发行具体方案及其他发行相关事宜。 

（三）本次发行监管部门核准过程 

2023 年 7 月 25 日，公司本次科创板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申请由上交

所受理并收到上交所核发的《关于受理无锡市德科立光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科

创板上市公司发行证券申请的通知》（上证科审（再融资）[2023]181 号）。上

交所上市审核中心对公司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申请文件进行了审

核，并于 2023 年 8 月 2 日向中国证监会提交注册。 

2023 年 8 月 17 日，中国证监会出具了《关于同意无锡市德科立光电子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1743 号），

同意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 

经核查，保荐人（主承销商）认为：本次交易的实施过程经过了发行人董事

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履行了法定决策、审批、核准程序，符合《公司法》《证

券法》《注册管理办法》和《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得到了监管部

门的批准，实施过程合法、合规。 

（四）发行过程 

1、认购邀请书发送情况 

2023 年 6 月 16 日，主承销商向其与发行人共同确定的 95 名特定对象发送

了《认购邀请书》及其附件《无锡市德科立光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简易程序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购报价单》（以下简称“《申购报价单》”），邀请该等

投资者在接到《认购邀请书》后于 2023 年 6 月 21 日 13:00-15:00 期间参与本次

发行的认购报价，具体发送对象包括：剔除关联方后发行人前 20 名股东、21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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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公司、10 家证券公司、6 家保险机构、29 家其他机构、9 位个人投资者。 

经保荐人（主承销商）核查，《认购邀请书》的发送范围符合《上市公司证

券发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

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2、本次发行的申购报价情况 

2023 年 6 月 21 日 13:00-15:00，在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的全程见证下，

保荐人（主承销商）共收到 11 份申购报价单。当日 15 点前，除财通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无需缴纳申购保证金外，其余 9 家投资者均按《认

购邀请书》要求提交了申购报价单并及时足额缴纳保证金。11 家投资者及其管

理产品的申购均符合认购邀请文件要求，均为有效报价。 

投资者有效申购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投资者名称 投资者类型 申购价格(元) 申购总金额（元） 

1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公司 63.33 20,000,000.00 

2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公司 59.50 40,000,000.00 

3 王莉 自然人 

60.97 20,000,000.00 

59.57 20,000,000.00 

59.15 20,000,000.00 

4 
鲁民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鲁民

投华有一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59.15 20,000,000.00 

5 泰康资产悦泰增享资产管理产品 保险公司 71.63 20,000,000.00 

6 田万彪 自然人 66.30 20,000,000.00 

7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公司 

72.56 24,600,000.00 

66.15 59,050,000.00 

63.51 100,000,000.00 

8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公司 

71.88 20,000,000.00 

68.61 40,000,000.00 

63.82 100,000,000.00 

9 
深圳市共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共同富裕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60.00 20,000,000.00 

59.16 30,000,000.00 

10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公司 
70.01 20,000,000.00 

68.49 37,1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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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投资者名称 投资者类型 申购价格(元) 申购总金额（元） 

65.49 80,550,000.00 

11 
安联保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安联

裕远瑞汇 1 号资产管理产品 
保险公司 63.33 51,000,000.00 

本次发行由保荐人（主承销商）通过竞价方式组织簿记建档，根据投资者申

购报价情况，并且根据《认购邀请书》中规定的定价原则，本次发行最终价格确

定为 63.51 元/股。 

3、投资者获配情况 

（1）竞价获配情况 

根据投资者报价情况和《认购邀请书》关于确定发行对象、发行价格及获配

股数的原则，确认了公司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竞价结果，竞价结果

已于 2023 年 6 月 29 日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次竞价结果如下表： 

序号 特定对象 获配股数（股） 认购金额（元） 限售期（月） 

1 
泰康资产悦泰增享资产管理产

品 
314,911 19,999,997.61 6 

2 田万彪 314,911 19,999,997.61 6 

3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268,304 80,549,987.04 6 

4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574,555 99,999,988.05 6 

5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121,828 71,247,296.28 6 

合计 4,594,509 291,797,266.59 - 

竞价确定的配售股数为 4,594,509 股，未超过发行人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的股数上限，未超过本次认购邀请书规定的拟发行股票数量上限，且超过原

拟发行股票数量上限 4,933,174 股的 70%（即 3,453,222 股）。 

（2）调减募集规模 

2023 年 7 月 24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

公司 2023 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等议案。结合当前

监管和公司实际情况，公司将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29,179.73 万元（含本数）

调整为不超过 22,000.00 万元（含本数）。 



无锡市德科立光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之上市公告书 

9 

鉴于募集资金规模上限由 29,179.73 万元调减至 22,000.00 万元，在获配价格

保持为 63.51 元/股不变的情况下，发行股份数量上限将相应由 4,594,509 股调整

至 3,464,021 股，则同比例对各认购对象获配金额进行调减。 

（3）最终发行对象及获配数量 

调减后各认购对象最终的获配股数及获配金额情况如下： 

序号 特定对象 获配股数（股） 认购金额（元） 限售期（月） 

1 
泰康资产悦泰增享资产管理

产品 
237,426 15,078,925.26 6 

2 田万彪 237,426 15,078,925.26 6 

3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956,235 60,730,484.85 6 

4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187,132 75,394,753.32 6 

5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845,802 53,716,885.02 6 

合计 3,464,021 219,999,973.71 - 

4、签署股份认购协议情况 

2023 年 7 月 21 日，发行人与各发行对象分别签署了《无锡市德科立光电子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

（以下简称“《股份认购协议》”）。《股份认购协议》已约定“除本协议项下的

争议解决等条款自本协议成立之日起生效外，本协议在满足下述全部条件时生效，

以下事项完成日中最晚的日期为本协议生效日：（1）本协议已由双方法定代表人

/执行事务合伙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2）本次发行竞价结果等本次发

行事项及本协议已经甲方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的董事会审议通过；（3）本

次发行已经上交所审核通过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除此之外，

《股份认购协议》明确约定了各发行对象股票的认购价格、认购股票数量、认购

款项的支付方式、争议解决等事项。 

综上所述，发行人已与各发行对象签署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符

合《实施细则》第五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 

5、发行配售结果 

发行人及保荐人（主承销商）于 2023 年 8 月 21 日向 5 名发行对象发出了《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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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市德科立光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缴款通知

书》（以下简称“《缴款通知书》”），要求发行对象按照规定的时间缴纳认购资

金。 

本次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数量为 3,464,021 股，不低于本次拟

发行股票数量的 70%。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情况如下： 

序号 特定对象 获配股数（股） 认购金额（元） 

1 泰康资产悦泰增享资产管理产品 237,426 15,078,925.26 

2 田万彪 237,426 15,078,925.26 

3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956,235 60,730,484.85 

4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187,132 75,394,753.32 

5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845,802 53,716,885.02 

合计 3,464,021 219,999,973.71 

经核查，本次发行定价及配售过程符合《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注册管理

办法》和《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的要求及向上交所报送的发

行方案文件的规定。发行价格和发行对象的确定、股份数量的分配严格遵守了《认

购邀请书》确定的程序和规则。 

（五）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的方式，在中国证监会作出予以注

册决定后 10 个工作日内完成发行缴款。 

（六）发行数量 

根据投资者申购报价及最终发行情况，本次发行股票数量为 3,464,021 股，

未超过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最高发行数

量，不超过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的 30%，未超过本次发行与承销方案中规定的

拟发行股票数量上限 3,464,021 股，且发行股数超过本次发行与承销方案中规定

的拟发行股票数量的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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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本次发行股票的发行期首日，发行价格不低于

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 80%（计算公式为：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 

若公司股票在该 20 个交易日内发生因派息、送股、配股、资本公积转增股

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引起股价调整的情形，则对调整前交易日的交易价格按经过

相应除权、除息调整后的价格计算。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若公司发生派

发股利、送红股或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息、除权事项，本次发行的发行底价将作

相应调整。 

根据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并严格按照认购邀请书确定发行价格、发行对象

及获配股票的程序和规则，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63.51 元/股。 

（八）募集资金和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 219,999,973.71 元，扣除发行费用 2,850,021.83 元（不

含税），德科立本次募集资金净额 217,149,951.88 元。 

（九）募集资金到账和验资情况 

本次发行认购款项全部以现金认购。保荐人（主承销商）于 2023 年 8 月 21

日通过邮件的方式向参与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送达了《无锡市德科立光电子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缴款通知书》（以下简称“《缴款

通知书》”）。截至 2023 年 8 月 24 日 17 时止，所有发行对象已将认购资金全

额汇入国泰君安的发行专用账户。2023 年 8 月 28 日，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对本次发行认购对象缴付申购款的实收情况进行了审验，并于 2023

年 8 月 28 日出具了《验资报告》（苏公 W【2023】B071 号）。根据该报告，

截至 2023 年 8 月 24 日 17 时止，国泰君安为本次德科立向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指定的申购股票募集资金收款账户已经收到申购资金共计人民币

219,999,973.71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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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8 月 25 日，国泰君安将扣除保荐承销费后的上述认购股款余额划转

至德科立指定的银行账户内。2023 年 8 月 28 日，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出具了《验资报告》（苏公 W【2023】B070 号），经审验，截至 2023

年 8 月 25 日止，国泰君安已将扣除保荐承销费 1,886,792.45 元（不含税）后的

募集资金 218,113,181.26元划入德科立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扬名支

行开立的账户。 

（十）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设立和监管协议签署情况 

本次发行募集的资金已存入公司开设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将按照募集资

金使用计划确保专款专用。保荐人、开户银行和公司已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

方/四方监管协议，共同监督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公司已开立的募集资金监管账户情况如下： 

开户银行名称 专用账户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扬名支行 10632901040021169 

中国银行（泰国）股份有限公司拉察达分行 100000301062974 

（十一）新增股份登记情况 

2023 年 9 月 4 日，发行人本次发行新增的 3,464,021 股股份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登记托管及限售手续。本次发行新增股份

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共计 5 家获配对象所认购股份限售期均为 6 个月。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将于限售期届满后的次一交易日起在上交所上市流通交易，如

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十二）发行对象情况 

1、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1）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泰康资产悦泰增享资产管理产品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784802043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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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南泉北路 429 号 28 层（实际自然楼层

25 层）2806 单元 

注册资本：100,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段国圣 

经营范围：管理运用自有资金及保险资金,受托资金管理业务,与资金管理业

务相关的咨询业务,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资

产管理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获配数量：237,426 股 

限售期：6 个月 

（2）田万彪 

住所：安徽省合肥市********************** 

身份证号码：230103************ 

获配数量：237,426 股 

限售期：6 个月 

（3）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717866186P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富城路 99 号 18 层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潘福祥 

经营范围：（一）发起、设立和销售证券投资基金;（二）管理证券投资基

金;（三）经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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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配数量：956,235 股 

限售期：6 个月 

（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上市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1017814402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8 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注册资本：1,482,054.6829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张佑君 

经营范围：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

务顾问；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自营；证券资产管理；融资融券；证券投资基金

代销；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代销金融产品；股票期权做市。 

获配数量：1,187,132 股 

限售期：6 个月 

（5）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577433812A  

住所：上海市虹口区吴淞路 619 号 505 室 

注册资本：20,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吴林惠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资产管理及中国证监

会许可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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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配数量：845,802 股 

限售期：6 个月 

2、发行对象与发行人关联关系 

本次发行对象在本次发行前后与公司均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发行不构成关

联交易。 

3、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以及未来交易安

排的说明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无重大交易；截至本上市公

告书出具日，公司与其他发行对象不存在未来交易安排。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

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决策程序，

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4、关于认购对象资金来源的说明 

经核查，发行对象中不存在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者施加重大影

响的关联方，不存在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保荐人（主

承销商）向发行对象做出保底保收益或者变相保底保收益承诺，以及直接或者通

过利益相关方向发行对象提供财务资助、补偿、承诺收益或其他协议安排的情形。 

综上所述，上述认购资金来源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上述认购资金来源

的安排能够有效维护公司及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符合中国证监会《注册管理办法》

等相关规定。 

（十三）保荐人（主承销商）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性意

见 

经核查，保荐人（主承销商）认为： 

“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符合相关法律和法规，以及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要求；本次发行的竞价、定价和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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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配售过程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上市公司

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

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本次发行对认购对象的选择公平、公正，符合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符

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发

行对象不包括发行人和主承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及其控制或者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不存在上述机构及人员通过直接或

者间接形式参与本次发行认购的情形。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主

要股东未向发行对象作出保底保收益或者变相保底保收益承诺，也不存在直接或

通过利益相关方向发行对象提供财务资助或者其他补偿情形。本次发行事项均明

确符合已报备的发行方案要求。” 

（十四）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为： 

“发行人本次发行已取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本次发行过程涉及的《认购邀

请书》《申购报价单》《股份认购协议》及《缴款通知书》等法律文件形式和内

容合法、有效，本次发行的过程符合《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发行的结果公平、公正；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具备认购

上市公司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的主体资格，且不超过 35 名，符合《管

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发行人尚需办理因本次发行引起的新增股份登记、

上市手续，以及公司注册资本增加、章程修改等事宜的市场主体登记或备案手续，

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本次新增股份上市情况 

（一）新增股份上市批准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2023年 9月 4日出具的《证

券变更登记证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已完成与本次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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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相关的证券变更登记。 

（二）新增股份的基本情况 

新增股份的证券简称为：德科立 

证券代码为：688205.SH 

上市地点为：上海证券交易所 

（三）新增股份的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在其限售期满的次一交易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

市交易（预计上市时间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四）新增股份的限售安排 

本次发行对象共有 5 名，均以现金方式参与认购，全部发行对象认购的股票

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六个月内不得转让。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对限售期另有

规定的，依其规定。发行对象基于本次交易所取得的上市公司以简易程序向特定

对象发行的股票，因上市公司分配股票股利、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情形所衍生取

得的股份亦应遵守上述股份锁定安排。发行对象因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

在锁定期届满后减持还需遵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

及规范性文件。 

四、股份变动情况及其影响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 10 名股东情况 

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数量、持股比例、股份性质及

其股份限售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

例 

持有限售股数

（股） 

1 
无锡泰可领科实业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24,741,405 25.43% 24,741,405 

2 钱明颖 境内自然人 10,870,740 11.17% 10,870,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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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

例 

持有限售股数

（股） 

3 
平潭德多泰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其他 5,478,570 5.63% 5,478,570 

4 兰忆超 境内自然人 4,218,499 4.34% 4,218,499 

5 财通创新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863,094 3.97% 3,863,094 

6 
无锡市德博企业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3,755,000 3.86% 3,755,000 

7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社保基金 17011 组合 
其他 3,444,281 3.54% 0 

8 

惠州红土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珠海市红土湛卢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3,107,910 3.19% 3,107,910 

9 沈良 境内自然人 2,603,725 2.68% 2,603,725 

10 

湖北凯辉股权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苏州凯辉成长投

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其他 2,395,119 2.46% 2,395,119 

合计 64,478,343 66.28% 61,034,062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 10 名股东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供的截至 2023 年 9 月 4

日公司前十大股东信息，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

例 

持有限售股

数（股） 

1 
无锡泰可领科实业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24,741,405 24.56% 24,741,405 

2 钱明颖 境内自然人 10,870,740 10.79% 10,870,740 

3 

鹰潭德泰创业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原名“平

潭德多泰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其他 5,478,570 5.44% 5,478,570 

4 兰忆超 境内自然人 4,218,499 4.19% 4,218,499 

5 财通创新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816,978 3.79% 0 

6 
无锡市德博企业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3,755,000 3.73% 0 

7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社保基金 17011 组合 
其他 3,444,281 3.4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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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

例 

持有限售股

数（股） 

8 

惠州红土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珠海市红土湛卢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3,107,910 3.08% 3,107,910 

9 沈良 境内自然人 2,603,725 2.58% 2,603,725 

10 
无锡市德福企业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2,245,000 2.23% 0 

合计 64,282,108 63.81% 51,020,849 

（三）本次发行对股本结构的影响 

本次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之前，公司股本为 97,280,000 股，本次发行

后总股本增加至 100,744,021 股。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会发生变化，公司股权结构

仍然符合股票上市交易条件，本次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

权发生变化。 

本次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完成后，公司将增加 3,464,021 股有限售条

件流通股，具体股份限售情况变动如下： 

股份性质 

股本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 本次发行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数量（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份 49,492,315 50.88 3,464,021 52,956,336 52.57 

无限售条件股份 47,787,685 49.12 - 47,787,685 47.43 

总股本 97,280,000 100.00 3,464,021 100,744,021 100.00 

公司将依法根据发行情况对公司章程中有关公司的股本、股东结构有关条款

进行相应调整，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 

（四）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未参与此次认购，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数量未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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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次发行对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 

以 2022 年度和 2023 年 1-6 月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以及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和 2023 年 6 月 30 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为基准，并

考虑本次发行新增净资产，以本次发行后股本全面摊薄计算，本次发行前后公司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和每股收益对比情况如下： 

项目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2023 年 1-6 月

/2023.6.30 

2022 年度

/2022.12.31 

2023 年 1-6 月

/2023.6.30 

2022 年度

/2022.12.31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49 1.25 0.47 1.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股） 

19.75 19.42 21.25 20.94 

五、主要财务数据与财务指标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6.30 2022.12.31 2021.12.31 2020.12.31 

流动资产 190,876.40 198,290.59 78,046.20 69,863.36 

非流动资产 22,392.93 15,336.49 14,263.57 12,666.56 

资产总计 213,269.33 213,627.07 92,309.77 82,529.91 

流动负债 20,441.88 23,681.50 24,792.67 31,598.93 

非流动负债 741.60 1,016.02 1,229.65 364.15 

负债合计 21,183.48 24,697.51 26,022.32 31,963.0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192,085.85 188,929.56 66,287.45 50,566.83 

（二）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 年 1-6 月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营业收入 35,918.86 71,417.65 73,109.73 66,470.68 

营业利润 4,400.89 11,215.83 14,404.29 15,996.98 

利润总额 5,095.95 11,354.34 14,802.22 16,01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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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3 年 1-6 月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4,779.21 10,161.99 12,644.41 14,233.09 

（三）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 年 1-6 月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99.24 12,584.63 -2,211.30 -17,499.41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6,460.44 -107,352.11 -2,955.73 -4,577.04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106.61 107,809.55 7,266.59 23,978.49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的影响 
27.81 44.53 20.15 55.36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22,982.40 13,086.59 2,119.70 1,957.41 

（四）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2023.6.30 2022.12.31 2021.12.31 2020.12.31 

流动比率（倍） 9.34 8.37 3.15 2.21 

速动比率（倍） 7.84 6.93 1.91 1.25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9.52 11.48 26.34 37.46 

资产负债率（合并） 9.93 11.56 28.19 38.73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1.40 3.75 4.85 6.21 

存货周转率（次） 0.73 1.37 1.47 1.83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万元） 6,344.72 13,592.21 16,690.28 17,863.15 

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4,779.21 10,161.99 12,644.41 14,233.09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净利润（万元） 
2,802.57 8,595.58 10,721.02 13,508.53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9.97 8.67 7.84 5.73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元） -0.04 1.29 -0.30 -2.40 

每股净现金流量（元） 2.36 1.35 0.29 0.27 

归属于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19.75 19.42 9.09 6.93 

注：主要财务指标的计算公式如下： 

1、流动比率＝期末流动资产／期末流动负债； 

2、速动比率＝（期末流动资产-期末存货）／期末流动负债； 

3、资产负债率=期末总负债／期末总资产； 

4、每股净资产＝期末所有者权益合计／期末股本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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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应收账款周转率＝营业收入／期初期末平均应收账款账面价值； 

6、存货周转率=营业成本/存货平均余额； 

7、总资产周转率=营业收入/平均总资产； 

8、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期末总股本； 

9、每股净现金流量＝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或减少）额／期末总股本； 

10、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等指标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9

号——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计算及披露》的规定进行计算。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资产负债整体状况分析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资产总额分别为 82,529.91 万元、92,309.77 万元、

213,627.07 万元和 213,269.33 万元，最近三年整体呈现增长趋势。从资产结构来

看，报告期各期末，公司流动资产占资产总额的比重分别为 84.65%、84.55%、

92.82%和 89.50%，2022 年 12 月末，公司流动资产占资产总额的比重较上期末

有所上升，主要原因系 2022 年度公司募集资金到位，流动资产总额提升较大。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的负债总额分别为 31,963.08 万元、26,022.32 万元、

24,697.51 万元和 21,183.48 万元，公司的负债以流动负债为主。公司的流动负债

主要由短期借款、应付票据、应付账款和应付职工薪酬等构成。报告期各期末，

上述四项合计占负债总额的比例分别为 92.61%、85.68% 、88.17%和 89.65%。 

2、偿债能力分析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资产负债率分别为 38.73%、28.19%、11.56%和 9.93%，

随着公司业务规模以及资产规模的扩大，同时，随着公司股权融资款到位，资产

负债率总体下降。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流动比率分别为 2.21、3.15、8.37 和 9.34，公司速动比

率分别为 1.25、1.91、6.93 和 7.84，2022 年末和 2023 年 6 月末，随着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股权融资款的到位，公司的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随之上升。 

3、盈利能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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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分别为 66,470.68 万元、73,109.73 万元、71,417.65

万元和 35,918.86 万元，保持相对稳定。公司定位于光电子器件行业，是一家致

力于为光电子通信等领域提供高质量、定制化光电子器件的供应商，公司主要产

品为光收发模块、光放大器及光传输子系统等，报告期各期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占

营业收入的比重均在 99.00%以上，主营业务突出。报告期内，公司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 13,508.53 万元、10,721.02 万元、

8,595.58 万元和 2,802.57 万元，盈利能力良好。 

六、本次发行的相关机构 

（一）保荐人（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贺青 

保荐代表人：周延明、杨帆 

项目协办人：杨谨瑞 

其他项目组成员：周丽涛、王麒杰、吕迎燕、陈天任 

办公地址：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 669 号博华广场 36 层 

联系电话：021-38676666 

（二）发行人律师：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吴朴成 

经办律师：张玉恒、邰恬 

办公地址：南京市建邺区贤坤路江岛智立方 C 座 4 层 

联系电话：025-86633108 

（三）审计机构：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张彩斌 

经办注册会计师：夏正曙、姜铭 

办公地址：无锡市太湖新城嘉业财富中心 5-1001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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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电话：0510-68798988 

传真：0510-68567788 

（四）验资机构：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张彩斌 

经办注册会计师：夏正曙、姜铭 

办公地址：无锡市太湖新城嘉业财富中心 5-1001 室 

联系电话：0510-68798988 

传真：0510-68567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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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保荐人的上市推荐意见 

（一）保荐承销协议签署和指定保荐代表人情况 

公司已与国泰君安签署了《无锡市德科立光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与国泰君

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之保荐承销协议》。 

国泰君安指定周延明、杨帆为本次证券发行的保荐代表人，负责本次发行上

市工作及股票发行上市后的持续督导工作。 

周延明先生，保荐代表人，国泰君安投资银行部业务董事，曾负责或参与德

科立科创板 IPO、卡莱特创业板 IPO、味知香主板 IPO、绿的谐波科创板 IPO、

中石科技再融资、诚迈科技简易程序再融资等项目，在保荐业务执业过程中严格

遵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执业记录良好。 

杨帆先生，保荐代表人，国泰君安投资银行部执行董事，曾负责或参与汉得

信息创业板 IPO、劲拓股份创业板 IPO、澳洋顺昌可转债、天风证券主板 IPO、

天风证券配股、洛阳钼业海外重大资产重组项目、洛阳钼业非公开发行等项目，

在保荐业务执行过程中严格遵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

执业记录良好。 

（二）保荐人推荐公司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上市的结论性意见 

德科立本次发行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注册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

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申请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本次发行上市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符合

适用简易程序的相关要求；本次发行的股票具备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的

条件。国泰君安同意推荐德科立本次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八、其他重要事项 

自本次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之日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前，未发生对

公司有较大影响的其他重要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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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目录 

1、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批复文件； 

2、保荐人出具的发行保荐书、发行保荐工作报告和尽职调查报告； 

3、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 

4、保荐人（主承销商）出具的关于本次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过程和

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 

5、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法

律意见书； 

6、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 

7、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8、其他与本次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二）查询地点 

发行人：无锡市德科立光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新区科技产业园 93 号-C 地块 

电话：0510-85347006 

传真：0510-85347055 

（三）查询时间 

股票交易日：上午 09：00~11：30，下午 13：0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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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无锡市德科立光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简易程序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之上市公告书》之签章页） 

 

 

 

 

 

无锡市德科立光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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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无锡市德科立光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简易程序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之上市公告书》之签章页）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